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拟投资创业板上市证

券及其风险提示的公告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市场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暂行规定》及其配套文件及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投资创业板上市

证券的说明》（基金部函[2009]636 号）的相关规定，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旗下部分基金将参与创业板上市证券（含股票、可转换证券以及其他

经合法审批的证券品种）的投资交易业务，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以下基金可以投资创业板上市证券，符合相应的基金合

同有关约定：长盛同智优势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盛同德主题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长盛中信全债指数增强型债券投资基金、长盛成长价值证券投资基金、长盛动态精选证

券投资基金、长盛中证 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长盛积极配置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盛创

新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同益证券

投资基金、同盛证券投资基金。 

      二、只要不违反其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管理人今后新增的旗下基金亦可投资创业

板上市证券。创业板的其他证券品种，只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监管部门有关规定以及相关

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均可参与投资。届时本基金管理人可不再另行

公告。 

      三、风险提示： 

      由于创业板市场上市公司规模相对小，多处于创业及成长期，发展相对不成熟，相

对于主板市场，创业板以下风险更为突出： 

      1．上市公司的经营风险。创业企业经营稳定性整体上低于主板上市公司，一些上市

公司经营可能大起大落甚至经营失败，上市公司因此退市的风险较大。 

      2．上市公司诚信风险。创业板公司多为民营企业，可能存在更加突出的信息不对称

问题，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市场诚信建设的任务更为艰巨。如果大面积出现上市公司诚信问

题，不仅会使投资面临巨大风险，也会使整个创业板发展遇到诚信危机。 

      3．创业企业技术风险。将高科技转化为现实的产品或劳务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必

然会受到许多可变因素以及事先难以估测的不确定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存在出现技术失败而

造成损失的风险。 

      4．创业板初期的申购定价风险。由于创业板市场属于新生市场，市场定价水平可能

与现有主板和中小板市场有一定差异；同时创业板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基数较小但波动性相

对较大，市场预期差异可能会导致股票定价波动范围较大，进而导致预期申购收益率波动性

较大。 

      5．股价大幅波动的风险。创业板上市公司规模小，市场估值难，估值结果稳定性差，

而且较大数量的股票买卖行为就有可能诱发股价出现大幅波动，股价操作也更为容易。从海

外创业板市场发展经验看，创业板市场的股价波动幅度显著高于主板市场。 

      6．流动性风险。相对于主板，创业板上市公司流通市值一般相对较小，可能无法在

同一价格水平上进行较大数量的买入或卖出，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7．部分中介机构服务水平不高带来的风险。由于创业企业本身的特点，如果中介机

构不能充分发挥市场筛选和监督作用，可能导致所推荐的公司质量不高。 

      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于创业板上市证券，可以分享创业板上市公司发展而带来的收益，

也可能因创业板风险造成相应基金财产的损失。本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审慎的原则参与创业板

上市证券的投资，切实保护好基金投资者的利益。投资者投资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

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盛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9月 24日 

      


